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2023〕99号
申请人：于某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2023年10月20日作出的瓦农（动监）罚〔202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3年10月30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瓦农（动监）罚〔202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3年7月24日我销售的猪现场并没有死，是装上车以后因剧烈运动血液循环加快导致失血过多而死。当时猪因为子宫脱落导致失血过多并没有其他疾病。买猪人是买回去喂狗，并没有造成任何后果。我觉得对我的处罚过重。我的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的规定，为何不按该条款进行处理。作为养殖户，2年养20头猪也没有5万的利润，巨额罚款无法承受，故申请复议。
被申请人称：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2023年8月16日，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接到瓦房店市公安局案件线索移交函《关于移送于文奇、徐连国案件线索的函》（瓦公函〔2023〕38号）。瓦房店市公安局在侦办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件中发现当事人于某于2023年7月24日将死因不明的猪通过徐某介绍销售给张某。随函附件包括瓦房店市公安局《关于依法鉴定处置涉案物品的函》、《扣押清单》、于某询问笔录、徐某询问笔录、瓦房店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动物及其动物产品现场鉴定书》。于某和徐某在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都供述了猪在交易时已经死亡。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动物及其动物产品现场鉴定书》鉴定结论为：该猪产品死因不明。2023年8月23日，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于某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询问过程中于某承认自己于2023年7月24日将自己饲养过程中死亡的1头重量约500斤的母猪进行了销售，获违法所得400元，并提供了交易收款的微信截图。当事人于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并在相关文书上予以签字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三项规定：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三）病死动物，是指染疫死亡、因病死亡、死因不明或者经检验检疫可能危害人体或者动物健康的死亡动物。于文奇经营病死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禁止屠宰、经营、运输下列动物和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下列动物产品：（五）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及《辽宁省动物卫生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5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下的，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按照网络询价，2023年7月24日当日生猪收购价格为每斤6.8-7.0元，涉案货值不足五千元，并且涉案病死猪已由瓦房店市公安局依法扣押并依法予以无害化处理。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于2023年10月7日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直接送达于某，告知其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于某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2023年10月20日经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后对当事人于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1.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400元整；2.罚款人民币51000元整。”，并于2023年10月24日通过微信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直接送达给当事人于某。该行政处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

对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的答复：1.申请人提出“2023年7月24日销售的猪现场没有死，当时猪是因为子宫脱落失血过多并非其他病”。瓦房店市公安局在对当事人于某和介绍人徐某进行询问时，于某和徐某在笔录中都承认猪在买卖时已经死亡，并在笔录上签字确认。我局在对于某立案调查时，于某也承认猪在出售时已经死亡，并签字确认。2023年7月24日，瓦房店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动物及其动物产品现场鉴定书》的鉴定结论是死因不明。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经询价确认2023年7月24日当日我地区生猪收购价为：7元/斤，当事人于某在询问笔录中承认出售的猪重约500斤，该猪市场价格约3500元，而于某将猪出售给张某共收款400元，与市场价格存在显著差异，充分说明了该猪在出售时已经死亡。所以于某经营病死猪的违法事实成立。2.申请人提出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的规定，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具体内容为：“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当事人于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规定，将病死猪没有进行无害化处理而是进行了销售，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的违法行为轻微，而且当事人于某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没有主观过错。其违法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原因是瓦房店市公安局及时查获并对该头病死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并不是由当事人于某主动消除危害后果的，该猪如果没有及时查获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将会引起食品安全隐患。因此，于某经营病死猪的违法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之规定。辽宁省农业农村厅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农业部分）中所列不予行政处罚事项不包含经营病死动物的违法事项。鉴于当事人首次违法，积极配合调查，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辽宁省动物卫生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规定对于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已经属于从轻处罚，处罚决定既符合过罚相当原则，又体现了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                                                                                                                                                         
经审理查明：2023年8月16日，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接到瓦房店市公安局《关于移送于某、徐某案件线索的函》（瓦公函〔2023〕38号），于当日对于某涉嫌经营病死猪案进行立案。经过调查取证，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认定于某于2023年7月24日将自己饲养过程中死亡的1头重量约500斤死因不明的母猪进行了销售，获违法所得400元，存在销售病死猪的违法行为。2023年9月28日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制作瓦农（动监）告〔2023〕5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送达于某。告知其拟处罚内容及其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于某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申请。经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后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于2023年10月20日作出瓦农（动监）罚〔202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于某作出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400元整；罚款人民币51000元整的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当事人。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关于移送于某、徐某案件线索的函》、《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询问笔录》、《动物及其产品现场鉴定书》、《2023年7月24日生猪价格网络询价》、《行政处罚重大案件负责人集体讨论笔录》、《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的动物防疫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动物防疫工作。”本案中，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具有对违反动物防疫法律法规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禁止屠宰、经营、运输下列动物和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下列动物产品：（五）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九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屠宰、经营、运输动物或者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动物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动物和动物产品，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同类检疫合格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本案中，瓦房店市农业农村局根据证据情节认定于某存在经营病死猪的违法事实，依据上述法律条款对其作出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400元整；罚款人民币51000元整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瓦农（动监）罚〔202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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